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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人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紙本授權書 
※申報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基本資料表 

身分 姓名 出生年月日 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

(或居留證號碼) 

申報人 

   年  月  日  

服務機關 職稱 機關地址 

高雄市政府 

工務局 
 

高雄市苓雅區 

四維三路 2 號 5樓 

授權人 

（申報人之配

偶） 

姓名 出生年月日 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

(或居留證號碼) 

   年  月  日  

授權人 

（申報人之 

未成年子女） 

姓名 出生年月日 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

(或居留證號碼) 

   年  月  日  

   年  月  日  

   年  月  日  

被授權人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

 

一、為提升申報人授權之意願，且減少每年度授權之繁瑣程序，自 107 年起提

供由申報人同一機關之同一應申報職務定期申報期間，一次性同意授權之

服務。 

二、資料蒐集 

（一）往後年度申報人定期申報期間於同一機關仍具同一申報職務者，每年度

受理申報機關(構)將依基本資料表，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第 1 項

及第 15 條規定，由受理財產申報機關(構)在上述服務之特定目的存續期

間內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授權人之個人資料（包含姓名、身分證統一編

號、出生日期等），依同法第 3 條規定，授權人對前開個人資料得向受理

財產申報機關(構)請求補正或更正。 

（二）授權同意受理財產申報機關（構）利用法務部財產申報查核平臺向介接

機關（內政部地政司、交通部路政司、各金融機構、各保險公司、各證

券公司等，詳如系統授權頁面附表）取得申報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

辦理定期申報年度 11 月 1 日申報(基準)日當日之土地、建物、船舶、汽

車、航空器、存款、有價證券、其他具相當價值財產、保險及債務等財

產相關資料，提供予申報人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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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受理財產申報機關（構）係基於「服務」之立場辦理授權事項，授權人

若有無法透過查核平臺取得之財產相關資料(例如：介接機關因故無法提

供財產相關資料、尚未與平臺完成介接之機關所持有之財產相關資料，

及現金、珠寶、古董、字畫等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、國外財產等)，

仍應善盡查詢、溝通及檢查義務，確認申報資料正確無訛後，始得填載

於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上，以符合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規定。 

三、授權範圍 

（一）本服務之授權範圍將依基本資料表之申報人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為

對象。 

（二）若以後年度上開申報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基本資料表有變更，申報人

應以書面主動通知受理財產申報機關(構)並配合辦理相關手續。 

四、授權方式 

（一）申報人及配偶須分別同意辦理授權，如申報人不同意授權，則不另提供

有關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授權服務；配偶不同意授權，則不另提供未成年

子女授權服務；如屬申報人單親撫養，則申報人同意授權後，得提供未

成年子女授權服務。 

（二）若以後年度申報人或配偶不同意授權服務者，申報人或配偶應於該年度

授權期間截止前（約 10 月 5 日）以書面主動告知受理財產申報機關(構)。

以後年度申報人不同意授權服務者，亦不提供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授權

服務；申報人之配偶不同意授權者，申報人應主動告知，以符合相關法

律義務。 

五、授權後查調財產期間如因職務異動致受理申報機關(構)變動時，同意由新

受理申報機構提供查調財產資料。 

 
 
 

 茲證明上列授權書事項確經授權人之同意並親自簽名或蓋章，屬實無訛 

 授權人(申報人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由申報人親自簽名或蓋章) 

 授權人(配偶)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由申報人之配偶親自簽名或蓋章) 

 授權人(未成年子女)：                   (由申報人及配偶簽名或蓋章；申報人

單親撫養者，由申報人簽名或蓋章） 

       此致 

 被授權人：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

中華民國 111 年    月    日 


